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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２年新唐人電視台 

第六屆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章程 

 
一、大賽宗旨 
 
本屆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是由新唐人電視台主辦的國際文化藝術比賽系列賽事之一。

比賽宗旨是為了弘揚純真、純善、純美的正統聲樂藝術，幫助全世界有才華的華人聲樂家走上

世界舞台。  

 
二、主辦單位 
 
本屆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由新唐人電視台主辦。比賽盛況將通過新唐人電視台全球播

出。 

 
三、評委會 
 
本屆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評委會由來自世界各地的資深聲樂界專家組成。  

 
四、比賽時間及地點 
 

• 初賽：2012 年 10 月 19 日，美國紐約市曼哈頓（具體細節將在大賽網站更新）。 

• 複賽：2012 年 10 月 20 日，美國紐約市曼哈頓。         
• 決賽、頒獎典禮及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音樂會」：2012 年 10 月 21 日，美國紐約

市曼哈頓。         

 

五、參賽條件 
 
1、所有專業的聲樂教師、聲樂藝術家和聲樂學生，以及具有專業水準的聲樂愛好者均可報名 
      參賽。 
2、參賽資格：評委會審查參賽報名者的所有資料後，給符合條件者發送新唐人電視台「全世 
      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邀請函，參賽選手可憑此函辦理簽證和參賽報到。 
 
六、比賽曲目及程序 
 
1、本屆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只設美聲唱法。 

2、比賽曲目包括中外歌劇詠嘆調和藝術歌曲。 
3、比賽分為初賽、複賽、決賽三輪。 

4、初賽演唱自選歌曲一首；複賽和決賽演唱自選歌曲（或片段）各兩首。決賽至少須有一首 
      中文曲目。 
      中文歌曲必須從以下曲目中任選： 

 《我住長江頭》李之儀詞 青主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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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滿江紅》 岳飛詞 中國古曲  
 《玫瑰三願》韋瀚章詞 黃自曲  
 《嘉陵江上》端木蕻良詞 賀綠汀曲  
 《思鄉》韋瀚章詞 黃自曲  
 《在那銀色月光下》塔塔爾族民歌 王洛賓改編 
 《嘎達梅林》蒙古民歌  
 《燕子》哈薩克族民歌  
 《踏雪尋梅》劉雪庵詞 黃自曲  

5、大賽組委會可以提供鋼琴伴奏。參賽選手也可自帶鋼琴伴奏。 

6、參賽選手請把初賽、複賽和決賽之演唱曲目的歌譜、歌詞和鋼琴伴奏譜，最遲在初賽前一 

   個月寄給大賽組委會審閱。 
 

 

七、參賽報名 
 
1、報名時間：2012 年 2 月 1 日開始。      
2、報名方法: 

a) 網上註冊：http://vocal.ntdtv.com   

b) 電子郵件：vocal@globalcompetitions.org 

c) 熱線電話：1-646-736-2988 

d) 傳真: 1-212-918-3479 

e) 郵寄地址：229 W.28th Street, 7
th Floor, New York, NY 10001,U.S.A. 

      請註明：NT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Opera Vocal Competition 

3、個人參賽資料：  

a) 報名參賽選手須認真填寫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參賽報名表和履歷表（可從

大賽網站下載）。凡年齡未滿十八足歲者，其監護人須在報名表上簽字。  

b) 報名參賽選手須提交個人一吋彩色近照兩張及有效證件複印本。有條件者請提供數

碼照片。 

c) 報名參賽選手須選送最近錄製的演唱片段（不少於 5分鐘），大賽組委會接受優質

錄音盒帶、CD、VCD 或 DVD 光盤等形式，VCD 或 DVD 最好使用 NTSC 制式。參賽選手

所提供之 VCD 或 DVD 不得加以修飾或剪輯。光盤或錄音盒帶封面詳細註明選手資

訊。除此之外，在錄製與播放的音像畫面中不得出現任何透露選手信息的字幕與標

誌， 否則將視為棄權行為。若直接郵寄有困難，請直接與組委會聯繫。 

d) 以上資料請以國際快件郵寄給大賽組委會，報名時提供的所有資料恕不退還。 

4、報名費
注1： 

180 美元（贈送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音樂會」入場券一張）。 

      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、現金、旅行支票或現金支票。支票抬頭請用 NEW TANG DYNASTY  

      TELEVISION。 

5、掛號快件費：對於需要美國入境簽證的參賽選手，請在參賽報名表中做出選擇。該參賽選 
      手還需額外付 35 美元的掛號快件費（用於郵寄簽證材料）。 

6、所有經本大賽邀請獲得美國簽證並入境美國者，如未到大賽報到，一切法律責任自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一般情況下﹐參賽者只有在支付報名費後，其報名才會生效。 對於有特殊困難而無法預先付費的選手，組委會 

 要求有正式的書面請求來延遲付款。如果在報到時再付報名費，則還須多付 20 美元的延遲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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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獎項設置 
 
比賽分男聲組和女聲組。每組各設金獎 1名，銀獎 1名和銅獎 2名。大賽另設優秀演唱獎若干

名。 

 金獎一萬美元； 

 銀獎三千美元； 

 銅獎一千美元。  

 金獎獲得者還將被邀請參加在美國紐約曼哈頓舉辦的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音樂

會」的演出。 

 
九、食宿及交通安排 
 
1、大賽組委會將為參賽選手及陪同人員推薦在美國紐約市的酒店。 

2、參賽選手及陪同人員的旅費、食宿費和交通費等一律自理。 
 
十、其它 
 
1、參賽選手須遵守本屆大賽章程的要求及組委會的一切安排。如有違反者，組委會有權取消 
      其參賽資格及所獲獎項。 

2、參賽選手比賽時使用的音樂版權問題由參賽選手自己負責。 

3、所有獲獎選手須親自出席頒獎典禮領獎，不得代領，缺席選手視作自動放棄獎項。 

4、比賽期間所有音像版權均屬新唐人電視台所有。 

 
 

 

 

新唐人電視台「全世界歌劇唱法聲樂大賽」組委會 
 

2012 年 1 月 27 日完成 

 


